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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淄博市妇女儿童法律维权联络处
及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法律志愿服务团的通知
各区县妇联、司法局，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组织人事部、地方事业局：

为更好地发挥广大律师在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方面的职能作用，建立妇联组织和司法行政机关共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合作平台，进一步提高全市妇女维权工作的质量与力度，推动建设幸福家庭、和谐社会，市司法局、市妇联决定将原有的巾帼律师志愿服务团调整为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法律志愿服务团，并成立淄博市妇女儿童法律维权联络处，现通知如下 ：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建立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的维权优势，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服务。
二、服务宗旨

市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法律志愿服务团旨在向广大妇女儿童宣传法律知识，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咨询和维权服务，畅通妇女儿童维权渠道，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家庭和睦及社会稳定，推进“平安家庭”建设，为促进男女平等、构建和谐淄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人员组成

淄博市妇女儿童法律维权联络处由市妇联、市司法局、服务团有关人员组成，负责指导、协调办理妇女法律服务事项。淄博市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法律志愿服务团成员以有较强社会责任感、较强业务能力、热心妇女儿童事业、乐于奉献的专业律师组成，由市妇联、市司法局审核并统一颁发聘书。
四、有关要求

1、提高思想认识。要充分认识成立志愿服务团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把此项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六五”普法规划、深入开展“平安家庭”建设的具体举措，不断完善妇女维权机制建设，努力营造家庭友善和睦、两性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
2、积极协调配合。各级妇联与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沟通交流，定期研究解决活动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各级妇联组织要积极为志愿服务团开展法律服务创造条件。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协组织要广泛动员律师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逐步建立健全律师志愿者队伍，负责律师志愿者的派遣安排，加强对律师志愿者开展法律服务活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对工作中成绩突出、服务成效明显的律师志愿者，要给予表彰奖励，激励广大律师积极参与为妇女儿童服务的法律活动中来，优质高效地做好法律服务工作。

3、建立工作机制。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结合实际，积极探索，以创新思维和方法解决法律服务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建立健全宣传教育、监督检查、考核评价体系等规章制度，为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提供更加有效的服务和保障。

附：1、淄博市妇女儿童法律维权联络处成员名单

2、淄博市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法律志愿服务团成员名单
3、淄博市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法律志愿服务团工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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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淄博市妇女儿童法律维权联络处成员名单

主  任： 崔云芝   市妇联副主席
副主任： 包西庆　 市司法局律师管理科科长、市律师协会秘书长
常茂华　 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赵艳青   市妇联权益部部长
王  敏   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成  员： 左莹莹   市妇联主任科员
孙  霞   市司法局律师管理科副主任科员
王小欢   市法律援助中心科员
褚文颖   山东方卓律师事务所主任
李云艳   山东致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王兵舰   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市妇女儿童法律维权联络处办公室设在市妇联权益部。

联系电话：3178407    邮箱：zbflquanyibu@163.com
联系地址：张店区人民西路24号

附件2：

淄博市维护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法律志愿服务团组成人员名单

团　长： 王　敏   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

副团长： 褚文颖   山东方卓律师事务所
李云艳   山东致公律师事务所

王兵舰   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

成　员： 王爱民   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
孙　博   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

谭　娜   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

李双凌   山东致公律师事务所

徐彩霞   山东致公律师事务所

许健霞   山东致公律师事务所

杜　伟   山东全正律师事务所

胡志会   山东全正律师事务所

刘　健   山东全正律师事务所

王晓晴   山东全正律师事务所

魏　娟   山东全正律师事务所

魏玉莲   山东言博律师事务所

孙友臻   山东言博律师事务所

马芸芸   山东言博律师事务所

姜建奎   山东高阳律师事务所

刘晓雪   山东高阳律师事务所

孙美香   山东高阳律师事务所

王玉清   山东长城长律师事务所

徐立娟   山东长城长律师事务所

梁玉茹   山东长城长律师事务所

臧　玲   山东长城长律师事务所

赵彦清   山东长城长律师事务所

张　莉   山东长城长律师事务所

张　靖   山东长城长律师事务所

于　芳   山东康桥（淄博）律师事务所

蒲业梅   山东康桥（淄博）律师事务所

徐文丽   山东正义阳光律师事务所

李　兵   山东齐都律师事务所

李敦国   山东齐都律师事务所

相秀娟   山东齐都律师事务所

郭　勇   山东圣德律师事务所

张　琳   山东齐嘉律师事务所

孙立燕   山东三齐律师事务所

赵　燕   山东三齐律师事务所

王　艳   山东三齐律师事务所

陈红梅   山东恒越律师事务所

陆　宁   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

王　淳   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

段秉超   山东鑫科律师事务所

王　勇   山东名震律师事务所

南　娜   山东众成仁和（淄博）律师事务所

孙丽娜   山东众成仁和（淄博）律师事务所

王　俊   山东众成仁和（淄博）律师事务所

徐文君   山东众成仁和（淄博）律师事务所

王继荣   山东明镜律师事务所

房艳春   山东前方律师事务所

丁桂英   山东环周（淄博）律师事务所

于　霞   山东大地人（桓台）律师事务所

邵红梅   山东柳泉律师事务所

韩　丽   山东柳泉律师事务所

冉月丹   山东华宇轩律师事务所

刘健伟   山东法盾律师事务所

服务团秘书处设在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谭娜为服务团秘书。
联系电话：3113583    邮箱：676426504@qq.com  
联系地址：张店区联通路103—1号

附件3：

淄博市维护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法律志愿服务团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律师在维护妇女权益中的职能作用，淄博市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市妇联）、淄博市司法局（以下简称市司法局）共同组建“淄博市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法律志愿服务团”（以下简称服务团）。

第二条  服务团是市市妇联、司法局领导下的由执业律师志愿者组成的以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宗旨的法律服务组织。

    第三条  服务团工作必须遵守法律、法规规定，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四条 服务团的工作职责是：

（一）参与制定、修改事关妇女权益的政策、规定，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二）参加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对妇女工作者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切实提高妇女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基层妇联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与水平；

（三）为妇女免费解答婚姻家庭、家庭暴力、财产继承等涉及妇女权益方面的法律咨询；
（四）为困难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援助，担任法律顾问，代理法律诉讼，做好妇女信访代理方面工作。
（五）参加法律援助机构、妇联组织、律师协会举办的有关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工作会议、学习培训、经验交流活动；
（六）接受妇联组织转介的妇女维权案件，配合党政机关、妇联组织妥善处理妇女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引导妇女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七）耐心倾听妇女的倾诉，积极开导妇女群众，以积极心态应对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发现、依法调处家庭、邻里纠纷，开展矛盾纠纷调处，促进矛盾化解。
（八）其他相关工作。
第三章  组织领导

第五条  律师团设团长1人，副团长3人，由市妇联、市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协商确定。

第六条  服务团在市妇联、市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的督导下开展工作，市律师协会女律师工作委员会具体帮助指导服务团开展业务，市妇联为服务团履行职责和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物质保障。

第七条  市妇联、市司法局、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律师协会和服务团每半年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定期分析妇女维权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典型案例，提高服务水平，服务团根据需要可临时召开全体会议。

第四章           聘任与解聘

    第八条  服务团律师须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较强的工作能力，有从事妇女维权事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工作热忱。

    第九条  服务团律师实行聘任制，由律师个人申请或市律协推荐，经市妇联、市司法局审核通过，颁发服务团律师聘任证书。

聘任证书期限为两年，期满后可连聘连任。

第十条  因个人原因不能继续担任服务团工作的律师，应向市妇联提出申请，由市妇联批准并通报市司法局。

无正当理由，连续两次不能参加服务团活动的律师，视为自动退出。

对违反服务团工作规则的律师，经市妇联和市司法局研究决定后解除其聘约。

律师退出服务团时，应交还聘任证书。

第五章           行为规范

第十一条  服务团律师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

第十二条  律师团律师经市妇联授权以服务团或者服务团律师的名义从事各种活动，不得超越市妇联授予的权限范围。

第十三条  因服务团律师个人行为给服务团名誉造成不良影响的，市妇联、市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可依据相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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